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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州市引陵自来水有限公司自来水

价格调整听证会情况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

办法》《广东省价格听证目录（2022年版）》等规定，城

乡公共管网供应的居民生活用水自来水价格属于政府定

价并纳入听证范围，市发展和改革局于2024年12月24日上

午在化州市江湖镇人民政府三楼会议室,公开举行化州市

引陵自来水有限公司自来水价格调整听证会。现将听证会

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化州市引陵自来水有限公司自来水价格调整方案

主要内容

1.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。按照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

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

办法的通知》（粤发改规〔2022〕5号）“居民生活用水

阶梯水价设置应当不少于三级，级差按不低于1:1.5:3的

比例安排”分为三级，拟调整自来水价格为（（含水资源

费0.02元/m³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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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标准：第一阶梯由1.5元／m³调

整为1.72元／m³,第二阶梯为2.58元/m ³,第三阶梯为5.16

元/m³；

(2)非居民用水价格标准：由1.60元／m³调整为1.90

元／m³。

2.阶梯水量。居民生活用水的阶梯计量参照原化州市

物价局《关于化州市自来水公司自来水价格调整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化价〔2014〕13号）执行，对每户用水人口为

4人以下的，第一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32m³（含

32m³）以下的，按第一阶梯价格计收水费；第二级水量基

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为32m³（不含32m³）至52m³（含52m³）

的部分，按第二阶梯价格计收水费；第三级水量基数为每

户每月用水量超过52立方米以上的部分，按第三阶梯价格

计取水费。用水户用水人口超过4人的，每增加1人，每户

每月第一级水量基数上限增加8m³，每户每月第二级水量

基数上、下限相应增加8m³。

3.优惠水价政策。持有由民政部门发放的在有效期内的

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》《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》《儿

童福利证》《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证》《支出型困难家庭

证》的家庭用水价格为0.86元／m³，按人口核算，每人每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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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水量8m³内享受优惠，超出部分按基价1.72元／m³标准收取，

并实行阶梯水价。

4.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及惩罚性

水价政策。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、限制

类、淘汰类和高污染企业生产用水实行惩罚性用水价格按

照《茂名市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实施方

案》(茂发改价格〔2020〕1018号）规定执行。

5.混和用水计价收费问题。混和用水应分表计量，未

分表计量的从高适用水价。因建筑结构、供水设施的用水

设备条件限制不宜分表计量的，由供水企业与用户协商确

定各类用水比例后分别计价收费。

二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听证会会议情况

本次听证会听证人由化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、

副局长彭斌，办公室负责人梁善造，价格股马建华、张家

福担任。听证会参加人通过市发展和改革局政府网站公开

发布公告征集，以及由相关镇政府部门推荐等多种方式产

生，共聘请听证会参加人25名，其中：包括消费者代表10

名、企业经营者代表2名、利益相关方代表（水厂）1名、

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代表1名（学校）、社会组织代表1名（消

费者权益保护委员）、政府部门及人大政协代表10名。（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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旁听席2名，媒体记者2名）。会前，市发展和改革局依照

相关规定向社会公告了听证会参加人名单、听证方案、并

将会议主要文件送达给听证会参加人。听证会参加人实到

人数为25名，符合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有关规定，

会议合法有效。

（二）会议召开情况

按照听证会会议议程，听证会主持人介绍听证人和听

证会参加人的情况，宣布听证会纪律和注意事项。听证人

市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股负责人马建华陈述听证调价方案。

化州市价格认证中心谭崇翼同志对化州市引陵自来水有

限公司供水定价成本监审情况及结论作相关说明。自来水

公司介绍自来水价格调价的必要性和设施建设的相关情

况。听证会参加人从不同角度对调价听证方案发表意见和

建议。对听证会参加人提出的问题，化州市发展和改革局

听证人作了回应和解释。最后，听证会主持人作总结发言。

25名听证会参加人对听证会代表意见征询表进行填

写并签名确认。

三、听证会参加人对价格调整听证方案的主要意见及

建议

听证会上，23名听证会参加人均表示支持化州市引陵

自来水有限公司自来水价格调整方案，2名听证会参加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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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明暂不同意调价。听证会参加人就化州市引陵自来水有

限公司自来水价格调整听证方案及相关实施细则的必要

性、可行性进行了讨论，充分地表达了意见并提出建议。

此外，听证会参加人还针对优惠水价、阶梯水价等方面提

出相关的意见，主要整理归纳如下：

（一）23名听证会参加人一致同意应适当调整水价

赞成调整化州市引陵自来水有限公司自来水价格的

主要理由归纳如下：

1、随着物价的上涨，自来水公司的制水成本和营运

成本逐年增加，且距上次调价已有九年。为确保我镇自来

水公司能正常生存发展，确保正常供应安全的优质的自来

水，保障群众对饮用水放心。此次调价是符合市场规律的，

有必要、可行，同意调整水价。

2、目前引陵自来水公司的供水基础设施落后，供水

管网过于残旧、锈化，造成水质差，无水用等情况。此次

调整水价后，建议引陵自来水公司本着取之于民、用之于

民的原则，加大管网等基础设施改造投入，保证自来水正

常的供应，确保供应安全优质的自来水，让用水户用得放

心。

3、建议加大优抚对象优惠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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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由于供水管网过于残旧，积聚了大量淤泥，开出

来的水都是黄泥水。建议更换供水管道，但自来水公司没

有资金可以开展这项工程，建议将这项工程纳入政府工程，

由市政府来落实和推进。

5、建议按规定在方案明确未实行抄表到户的合表户

价格。

（二）2名听证会参加人暂不同意该调价方案。

1、主要阶梯水价过高。第一阶梯调整为：1.72元／

m³可以，就第三阶梯这个5.16元／m³不符合实际。

2、按每户4人定，基础水量低，不符合实际。

四、听证人对听证会参加人的主要意见处理情况

对听证会参加人在会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听证机关

进行了仔细分析、研究、归纳，采纳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对于此次调价方案有利于规范供水价格管理，

保障供水、用水双方合法权益，促进城镇供水事业发展，

节约和保护水资源。我们综合考虑听证会代表的意见认为，

正式收费标准由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后才能组织实施。我

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利用各种媒体，采取多种形式，宣

传实行阶梯水价制度的重要意义，增强群众的节约用水意

识。督促自来水公司做好收费标准、文件依据、服务咨询

电话、举报投诉电话等公示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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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于供水基础设施落后，供水管网过于残旧、

锈化，造成水质差，无水用等意见。我们将建议反馈给自

来水公司和相关职能部门，督促他们加强内部管理，提高

管理水平，努力提升服务水平改进制水工艺，加强水质检

测，确保供水水质、水压符合国家规定标准，为用户提供

更优质、干净卫生的自来水； 并定期公布水质检验报告等相

关信息。

（三）建议对加大优抚对象优惠等的意见。该自来水

价格调整方案的优惠水价政策，对比调整前是降低的，因

此对《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证》《支出型困难家庭证》

等证的家庭是没有影响的。

（四）建议更换供水管道，但自来水公司没有资金可

以开展这项工程，建议将这项工程纳入政府工程，由市政

府来落实和推进的意见。针对更换供水管道这个问题，政府

相关部门也关注到此问题，下一步将争取更多资金投入，

逐步完善管网建设、改造。

（五）对于明确未实行抄表到户的合表户价格意见。

我们将按照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
关于印发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粤发改

〔2022〕5号）规定，在方案明确未实行抄表到户的合表

户价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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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对于主要阶梯水价过高，第一阶梯调整为：1.72

元／m³可以，就第三阶梯这个5.16元／m³不妥意见。根据

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城

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粤发改〔2022〕5号）

规定：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设置应当不少于三级，级差

按不低于1:1.5:3的比例安排，其中：第一阶梯水价原则

上应当按照补偿成本水平确定，并应对考虑本期生产能力

利用情况和鼓励各地加大差别水价政策的实施力度，进一

步扩大差别水价实施范围，提高加价标准，实行差别水价

后增加的收入。主要用于管网和用户表改造、水质提升、

弥补供水成本上涨等，充分发挥阶梯价格机制的调解作用，

促进节约用水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。因此该阶梯价格是

符合相关政策要求的。

（七）对于按每户4人定，基础水量低的意见。根据

调查，我市2023年底每户平均人口数为3.57人，取四舍五

入值为4人。而且每户用水人口超过4人的，每增加1人，

每户每月第一级水量基数上限申报增加8m³，每户每月第

二级水量基数上、下限相应增加8m³；该镇2023年每户每

月用水量平均不超过10m³。因此参照《关于化州市自来水公

司自来水价格调整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化价〔2014〕13号）基数

是符合我市实际情况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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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听证结论

本次价格调整听证方案取得了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，调

价程序合法合规，价格标准结合成本监审和充分考虑了自来水公

司、用户的承受能力，符合我市实际，市发展和改革局将经听证

的自来水价格调整方案进一步优化后，按程序报市人民政府研究，

经批准后执行。

化州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24年12月30日


